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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通知 

 

2015 年 香港進出口貨物分類表 (協調制度) 修訂通知 
 

新年度的協調制度編號將於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屆時客戶必須採用新的協調制度

編號，否則報關不會被接納。 
 
當客戶遞交進出口報關時，請注意下列兩項要點： 
 
(1) 當報關日期為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14 日 
 

 貨物到港／離港日期於 2014 年，請使用 2014 年的協調制度編號 

 貨物到港／離港日期於 2015 年，請使用 2015 年的協調制度編號 
 
(2) 當報關日期為 2015 年 1 月 15 日 或之後 
 

 所有進出口報關，均須使用 2015 年的協調制度編號。 
 
為支援有關修訂，標奥將發送升級指示至客戶的報關軟件。當客戶於 2014 年 12 月 

31 日或之後登入系统，系統會自動提示客戶有關升級程序。 
 
此外，標奥屆時將會在「電子貿易服務專網」及「貨運易」3.5 網上平台更新協調

制度編號，客戶毋須辦理任何升級手續，即可進行報關。 
 
如客戶使用非標奧建立的產品編號名單，則須自行更新，以免報關資料出錯。 
 
客戶可於以下官方網站下載有關 2015 年香港進出口貨物分類表（協調制度）之修

改部份 ： 
 
http://www.censta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93/HKIECL2015_amendment_boo
klet_20141030.pdf 
 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2111 1611  與客戶服務部聯絡。 
 

 

http://www.censta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93/HKIECL2015_amendment_booklet_20141030.pdf



